
輸出入銀行有關洗錢防制說明及問答集

親愛的客戶您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三條至第

五條規定，本行依客戶重要性、風險程度確認客戶身分及持續審查，

採取實地訪洽、電話、電郵、郵寄等方式確認及更新客戶資訊，如

依法令要求須另行徵提相關文件，敬請客戶協助並配合辦理，謝謝!

依據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等規定，本行有關確認客戶身分措施之

洗錢防制問答集如下：

Q1.貴行如何更新客戶資料？ 

A：目前本行提供客戶得以下列方式辦理資料更新： 

1.實地訪洽貴公司或貴公司至本行總行、分行之業務聯繫窗口辦理。

2.以電洽、傳真、電郵、郵寄等方式確認及更新客戶資訊。

Q2.貴行對法人客戶如何更新實質受益人資料？ 

A：請洽各業務聯繫窗口，索取並填載本行輸保業務之防制洗錢聲

明-法人實質受益人說明，或授信業務之融資(保證)申請書，並檢附

股東名冊或其他文件等辦理實質受益人資料更新。 

Q3.貴行需請客戶提供哪些個資？ 

A：本行客戶皆為法人戶，請法人戶提供之資料包括年營業額、實質

受益人資料（如姓名、出生年月日、職稱、國籍等）等。 



Q4.貴行根據哪些法令規範請客戶提供相關個資？ 

A：依據「洗錢防制法」第八條及「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三至

五條等相關規範，本行應持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含客戶盡職審

查）並更新資料，故請客戶協助配合辦理。 

Q5.貴行向客戶索取營業額資料，是否與稅務有關？ 

A：該等資訊僅提供本行對客戶之風險評估與交易合理性作為評估參

考之用，而客戶提供之營業額資訊僅為一個區間（如50萬元以下、

51萬元至100萬元以下）而非特定金額，與稅務無關。 

Q6.貴行向客戶索取實質受益人或負責人個資的依據是什麼？ 

A：本行係依據「洗錢防制法」第八條及「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第三至五條等相關規範請客戶協助配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法律明文規定」之內容，因此沒有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問題。 

Q7.以前到銀行都沒有要求這些文件，為什麼現在要求文件比較多？

A：為順應國際趨勢，各國對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重視程度日益升

高，在近期均採重要修法與政策措施，為展現我國接軌國際防制洗

錢規範決心，政府修正「洗錢防制法」，並發布「金融機構防制洗

錢辦法」等相關子法，對銀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包括對客戶身分

的持續審查）的措施予以強化規範，因此要求比過去多了一些。



Q8.貴行沒有現有客戶的資料嗎？

A：由於法令修正，故以前申辦業務之現有客戶提供或留存之必要資

料較少，現因法令修訂增加新的要求，故請客戶協助配合辦理。 

Q9.客戶提供予貴行的個資是否會作為洗錢防制以外之目的使用？

A：不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本行恪遵法令，不會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Q10.「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針對確認客戶身分措施之相關規定

有哪些?

A：茲節錄「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確認客戶身分措施相關規定如

下：

壹、金融機構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第三條參

照)

一、金融機構不得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

二、金融機構於下列情形時，應確認客戶身分：

(一)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

(二)進行下列臨時性交易：

1.辦理一定金額以上交易(含國內匯款)或一定數量以上電子票證交

易時。多筆顯有關聯之交易合計達一定金額以上時，亦同。

2.辦理新臺幣三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之跨境匯款時。



(三)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時。

(四)對於過去所取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或妥適性有所懷疑時。

貳、金融機構確認客戶身分應採取下列方式：(第三條參照)

一、以可靠、獨立來源之文件、資料或資訊，辨識及驗證客戶身分，

並保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予以記錄。

二、對於由代理人辦理者，應確實查證代理之事實，並以可靠、獨

立來源之文件、資料或資訊，辨識及驗證代理人身分，並保存

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予以記錄。

三、辨識客戶實質受益人，並以合理措施驗證其身分，包括使用可

靠來源之資料或資訊。

四、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應包括瞭解業務關係之目的與性質，並視

情形取得相關資訊。

參、金融機構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應包括對客戶身分之持續審查，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第五條參照)

一、金融機構應依重要性及風險程度，對現有客戶身分資料進行審

查，並於考量前次執行審查之時點及所獲得資料之適足性後，

在適當時機對已存在之往來關係進行審查。上開適當時機至少

應包括：

(一)客戶加開帳戶、新增電子票證記名作業、新增註冊電子支付帳

戶、保額異常增加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時。

(二)依據客戶之重要性及風險程度所定之定期審查時點。

(三)得知客戶身分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變動時。

二、金融機構應對客戶業務關係中之交易進行詳細審視，以確保所



進行之交易與客戶及其業務、風險相符，必要時並應瞭解其資

金來源。

三、金融機構應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所取得之資

訊是否足夠，並確保該等資訊之更新，特別是高風險客戶，金

融機構應至少每年檢視一次。

四、金融機構對客戶身分辨識與驗證程序，得以過去執行與保存資

料為依據，無須於客戶每次從事交易時，一再辨識及驗證客戶

之身分。但金融機構對客戶資訊之真實性或妥適性有所懷疑、

發現客戶涉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或客戶之交易或帳戶之運

作方式出現與該客戶業務特性不符之重大變動時，應依第三條

規定對客戶身分再次確認。

針對本行有關洗錢防制說明及問答集，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業務聯

繫窗口或本行防制洗錢中心，本行將熱誠為您服務。


